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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期（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５．９．３０

）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７０％－９０％

盈利：

３０

，

０７５

万元

盈利：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９

，

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２

元—

０．０７

元 盈利：

０．２４

元

注

:

基本每股收益按照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转增股本后

,

公司总股本

1,272,132,868

股计

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5

年

1-9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约

70 %

至

90%,

影响公司

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

1

、

2015

年

1-9

月

,

公司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涉及

1227

名原告的《民事判决书》

,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公司需要对上述

1227

名原告赔偿人民币

9,045.76

万元及港币

226.83

万元

,

并承担诉讼费

152.11

万元

(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9

日、

9

月

1

日、

9

月

9

日、

9

月

16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

。

2

、对闲置设备和在建工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计提金额为

3,988.07

万元

(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对闲置设备和在建工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

)

。

3

、受市场影响

,

公司

LED

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

导致

2015

年前三季度利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因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尚有

567

件案件没有判决

,

如果上述案件在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前判决

,

将对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业绩产生进一步影响。

2

、本业绩预告仅为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数据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5

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5-056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7

月

16

日，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盛文化

"

或

"

公司

"

）正在筹划

重大事项，公司从文化产业生态化战略考虑，计划于近期对外投资收购标的。标的公司属于

游戏互动娱乐行业，本次收购预计涉及的交易金额为

10

亿元左右。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避免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开市起停

牌。

2015

年

8

月

6

日，经公司审慎考虑，确认筹划的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发布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于

8

月

29

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并

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于

9

月

9

日、

9

月

16

日、

9

月

23

日、

9

月

30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

顾问等中介机构正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继续协调、沟通和确认，具体方案仍在论证当中，具体交易细节也

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引起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申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5-057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盛文化

"

或

"

公司

"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5

年

10

月

12

日，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流通股

47,000,000

股质押给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办理完毕，质押期限为

2015

年

10

月

12

日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止。此次质押的股份数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54%

。

截至本公告日，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190,806,000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42.78%

，其中已质押股票

126,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8.25%

。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80� � �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2015-088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5,000

万

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该

5,000

万元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

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并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28)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7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机耕路支行

(

以下简称“中国

农业银行”

)

签订《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500

万元在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机耕路支行购买理财产品。 相关事项公告详见

2015

年

8

月

8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公告

编号

:2015-072)

。

上述理财产品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到期

,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500

万元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机耕路支行购买理财产品。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

一、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1

、产品名称

: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62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2

、产品风险评级

:

低

3

、理财期限

:62

天

(

取决于银行提前终止条款

)

4

、产品起息日

:2015

年

10

月

14

日

5

、产品到期日

:2015

年

12

月

15

日

6

、产品类型

:

保本保证收益型

7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3.50%

8

、本金保证

:

本理财产品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投资人提供到期本金担保

,100%

保障投资者

本金安全。

9

、计息方式

:1

年按

365

天计算

,

计息天数按实际理财天数计算。

10

、投资范围

:

“本理财产品资金由资产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

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

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

,

商业银行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

益类投资工具、非标准化债权

,

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他投资品种。其中银行间债

券市场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回购、高等级信用债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现金、

存款

,

投资比例约

25-55%;

货币市场工具、投资类信托计划、非标准化债权及其他固定收益类

投资工具

,

投资比例约

45-75%,

以上投资比例在

[-10%,10%]

区间内浮动。中国农业银行根据相

关投资市场走势动态调整资产组合配置。”

11

、提前终止权

:

本理财产品不对投资者提供提前终止权

,

农业银行有权在提前终止日行

使提前终止权

,

终止此产品。

(

提前终止日为产品到期前每个自然月最后一个工作日

,

如产品存

续期不跨月则提前终止日为产品起息日后

5

个工作日以内

)

。产品存续期内

,

如出现《协议》约

定的情况

,

中国农业银行有权利但无义务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如果中国农业银行提前终止

本理财产品

,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提前终止日前

2

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发出提前终止公告。

12

、提前终止清算

:

如农业银行决定提前终止此产品

,

提前终止日即为产品实际到期日

,

本

理财产品依产品实际投资收益率和实际理财天数进行清算

,

具体以农业银行相关通告为准。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提前终止日后

2

个工作日内将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

(

如有

)

划转至投资者原

账户。

13

、申购和赎回

:

本理财产品在产品到期日之前的规定时间内对投资者开放产品申购

;

在

客户约定持有期内不对投资者开放产品赎回。

14

、资金来源

:

自有闲置资金

15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16

、风险提示

(1)

认购风险

:

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或《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协议》

(

以下简称协议

)

第五条约定的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正常运作的情况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

有权停止发售本理财产品

,

投资者将无法在约定认购期内购买

本理财产品。

(2)

政策风险

:

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政策、法律法规设计的。如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

规发生变化

,

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认购、投资运作、清算等业务的正常进行

,

导致本理财产

品理财收益降低甚至导致本金损失。

(3)

市场风险

:

本理财产品可能会涉及到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多种市场风险。

(4)

流动性风险

:

若出现约定的停止赎回情形或顺延产品期限的情形

,

可能导致投资者需

要资金时不能按需变现。

(5)

信息传递风险

:

中国农业银行按照《协议》及本理财产品说明书有关“信息通告”的约

定

,

发布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营业网点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官

方网站获知。 如投资者在认购产品时登记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且未及时告知或因投资

者其他原因导致中国农业银行无法及时联系投资者

,

则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6)

募集失败风险

:

产品认购结束后

,

中国农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和《协议》约定的情

况确定本理财产品是否起息。如不能起息

,

投资者的本金将于通告募集失败后

3

个银行工作日

内解除冻结。

(7)

再投资

/

提前终止风险

:

中国农业银行可能于提前终止日视市场情况或在投资期限内

根据《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8)

不可抗力风险

:

因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

,

可能导致本理财产

品认购失败、交易中断、资金清算延误等。

17

、风险应对措施

(1)

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2)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投资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

每个季度末

应对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分析

;

(3)

独立董事、监事有权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

(4)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银行理财产品以及相应的

损益情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实施的

,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及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适度的

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

,

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

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签约方

产品

名称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

）

投资金额（万

元）

投资理

财期限

产品

类型

到期收益（元）

１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分公司

人民币“按期

开放”

４．２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２４－

２０１４．０８．２６

保证收益

型

３６

，

２４６．５８

２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港分

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利

多多财富班

车

３

号

４．７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１７－

２０１４．１２．１６

保证收益

型

５７

，

９４５．２１

３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机耕路

支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２２６

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

理财产品

４．６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１８－

２０１４．１０．２８

保本浮动

收益

２５

，

２０５．４８

４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机耕路

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本利丰·

３４

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４．２ 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０５－２０１４．１２．９

保本保证

收益

３１

，

２９８．６３

５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机耕路

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本利丰步

步高”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期开放式

人民币理财

产品

１．７ 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保本浮动

收益

７４５．２１

６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机耕路

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本利丰·

３４

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４．０ 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３－２０１５．１．１６

保本保证

收益

２９

，

８０８．２２

７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连云

港分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利

多多财富班

车

３

号

４．５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８－２０１５．３．１８

保证收益

型

５５

，

４７９．４５

８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机耕路

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本利丰·

６２

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４．２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９－

２０１５．３．２２

保本

保证收益

型

３５

，

６７１．２３

９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连云

港分公司

人民币“按期

开放”

４．３５ １２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２－

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保证收益

型

９０

，

０９８．６３

１０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港分

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利

多多财富班

车

４

号

５．０ ５３０ ２０１５．３．２０－２０１５．９．１５

保证收益

型

１３０

，

６８４．９３

１１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连云

港分公司

中银保本理

财

－

人民币

按期开放

【

ＣＮＹＡＱＫＦ

】

４．４５ １２００

２０１５．３．２７－

２０１５．６．２９

保证

收益型

１３７

，

５２３．２９

１２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机耕路

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金钥匙·

本利丰”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４６

期

贵宾专享人

民币理财产

品

４．４５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４．３－２０１５．６．３

保本保证

收益型

３７

，

１８４．９３

１３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新华支

行

江苏银行“聚

宝财富稳赢

３

号（

１８２Ｄ

）第

１５１５

期”人民

币理财产品

４．６ ６００ ２０１５．４．２２－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保本

浮动收益

型

尚未到期

１４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机耕路

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本利丰·

６２

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３．８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６．５－２０１５．８．６

保本保证

收益型

３２

，

２７３．９７

１５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机耕路

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本利丰·

６２

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３．８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８．８－２０１５．１０．９

保本保证

收益型

３１

，

８４９．３２

１６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港分

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利多

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

２０１５

年

ＪＧ７８０

期

３．７ ５３０ ２０１５．９．１８－２０１５．１２．１８

保证收益

型

尚未到期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意见

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特此公告。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股票代码：002109� � � �股票简称：兴化股份 编号：2015-064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实际控制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

延长集团

"

）拟筹划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兴化股份，股票代码：

002109

）自

2015

年

5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2015

年

6

月

19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 2015-039

），确认本次

实际控制人延长集团对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27

日、

7

月

4

日、

7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 2015-

041

、

2015-042

、

2015-043

）。

2015

年

7

月

18

日

,

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

: 2015-045

），并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25

日、

8

月

1

日、

8

月

8

日、

8

月

15

日、

8

月

22

日、

8

月

29

日、

9

月

9

日、

9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 2015-046

、

2015-

047

、

2015-048

、

2015-051

、

2015-052

、

2015-053

、

2015-058

、

2015-059

）。

2015

年

9

月

18

日

,

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5-060

），并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

9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分别为

: 2015-061

、

2015-063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拟采取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潜在标

的公司股权，并安排配套募集资金。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配合独立财

务顾问、律师、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合规性核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有关各方正

在积极推动标的公司设立和内部重组工作，其中公司设立正在履行国资监管审批程序，同时

继续变更、完善标的资产经营所需的部分证照；交易各方对重组方案论证和确认工作仍在进

行中，在陕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将对标的资产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具

体方案的相关内容仍在细化和完善。为做到本次重组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

重组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兴化股份，

股票代码：

002109

）自

2015

年

10

月

14

日开市时起将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组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

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3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市天昌投资有限公司

(

下称“天昌投资”

)

目前持有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本公司”

)

股票

51,818,182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81%,

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

本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以“

2015-069

”号公告披露

,

截止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天昌投资持

有本公司股票

51,818,182

股

,

其中

19,918,300

股被设置质押。

近日

,

为满足融资需求

,

天昌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4,840,000

股与招商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并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办理完成质押手续

,

质押期间由

2015

年

10

月

12

日起

,

至双方办理完成解押手续之日止。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

截止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

,

天昌投资持有本公司股票

51,818,182

股

,

其中

24,758,300

股被设置质押。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074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2

、预计的业绩

: √

扭亏

项 目 报告期（

１

—

９

月） 上年同期（

１

—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加约

３０９％

亏损：

３９２１．７２

万元

盈利：约

８２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１６

元 亏损：

０．０７

元

其中

2015

年

7

月

1

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业绩情况如下

:

项 目 报告期（

７

—

９

月） 上年同期（

７

—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减少约

２６９％

亏损：

３５２．２２

万元

亏损：约

１３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２

元 亏损：

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业绩增长、扭亏为盈的原因

:

1

、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主要产品产销量增加

,

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下降

,

产品毛利增加。

2

、本期公司收到参股公司分红及处置参股公司通用数字及交通银行股权收益。

3

、本期的贷款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

贷款利息支出同比下降

;

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元

外债减少

,

由汇率变动影响的汇兑损失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

,

财务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为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2015

年

3

季度具体数据

,

以公司披露的

2015

年

3

季度报告为准

,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74� � �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15-058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榕基软件；证券代码：

002474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5

年

10

月

9

日、

10

月

12

日、

10

月

13

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1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

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详细内容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目前该重大事项正在推进中，除此之外目前无未披露重大事项。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4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发布公告，部分高管和员工计划以自筹资金在公司股票复牌后

的

10

个工作日内（

2015

年

10

月

22

日前），增持不低于

150

万股的公司股份（详见《关于公司部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4

）。目前公司

尚未收到高管和员工已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6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7

、经核查，上述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的说明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五、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在

2015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

2015

年

1-9

月份预计业绩区间，截至目前未发现实

际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重大差异。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81� � � �证券简称：双箭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3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5

月

31

日，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甲方

"

）分别与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或

"

丙方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关于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保荐协议

>

的终止协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未完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银

河证券承继（具体详见

2015

年

6

月

2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编号：

2015-026

）））。

为保证募集资金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 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就尚未使用完毕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与银河证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桐乡支行

"

或

"

乙方

"

）重新签订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204075929078001168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9,896,077.64

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年产

1,100

万平方米高强力橡胶输送带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3,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10

日，期限

6

个月。甲

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

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

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

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子庆、秦敬林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乙方应当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备查文件

公司与工商银行桐乡支行、银河证券三方签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35�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5-068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2

万股

;

2

、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

1

人

;

3

、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5

日。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

计划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各项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

公司董事会确定

2015

年

9

月

25

日为公司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

公司向

1

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22

万股

,

授予价格为

9.15

元

/

股。董事会根据《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

的相关要求

,

已实施并完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

、授予日

:2015

年

9

月

25

日

2

、股票来源

: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3

、授予价格

:9.15

元

/

股

4

、授予数量及授予人数

: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为

1

人

,

实际共授予限制性股

票

22

万股

,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57%

。

5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认购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万份）

约占本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

％

）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比例（

％

）

林 磊 董事、执行总经理

２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

合计

２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

说明

:

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6

日刊登于巨潮

网的《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完全一致。

6

、锁定期与解锁期

: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的

12

个月内为锁定期

,

在锁定期内

,

激励对象

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被锁定

,

不得转让。

锁定期后为解锁期。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

票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在解锁期内

,

激励对象可在董事会确认当期达到解锁条件后

,

在董事会确定的解锁窗口

期内对当期可申请解锁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

,

当期未申请解锁的部分不再解锁并由公

司回购注销。

7

、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

预留限制性股票分两期解锁

,

各期解锁需满足的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表所示

:

解锁期 业绩考核指标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以

２０１３

年为基准年，

２０１５

年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７２％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锁期

２０１６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以

２０１３

年为基准年，

２０１６

年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５％

个人考核条件

:

根据本公司《考核办法》

,

目前对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共有优秀、良好、合格、

不合格四档。考核结果为优秀、良好及合格的激励对象即通过考核

,

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激励

对象即未通过考核。未通过考核的激励对象

,

其当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二、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出具了苏公

W[2015]B152

号《验资报告》

,

认为“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8,863.3146

万元

,

实收资本

(

股本

)

为人民币

38,863.3146

万元。根据贵公司

2015

年

9

月

25

日的董事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规定

,

贵公司申请增

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2

万元

,

通过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权激励限售股

(A

股

)

股票方式募集

,

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8,885.3146

万元。

2015

年

9

月

25

日

,

贵公司向激励对象林磊授予股权

激励限售股

(A

股

)

股票

22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授予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15

元。经我们审验

,

截止

2015

年

9

月

28

日止

,

贵公司已收到林磊缴纳的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201.30

万元

,

其中

:

新增注册资

本

(

股本

)

人民币

22

万元

(

贰拾贰万元

),

资本公积人民币

179.30

万元

(

壹佰柒拾玖万叁仟元

)

。

同时我们注意到

: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38,863.3146

万元

,

实收资本

(

股本

)

38,863.3146

万元

,

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苏公

W[2015]B077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2015

年

9

月

28

日止

,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38,885.3146

万元

,

实收资

本

(

股本

)

人民币

38,885.3146

万元。”

三、预留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5

年

9

月

25

日

,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5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４

，

９０６

，

４７６ ５２．７３％ ２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５

，

１２６

，

４７６ ５２．７５％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１

，

１９６

，

４００ ０．３１％ ２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１６

，

４００ ０．３６％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２７

，

４３６

，

７４６ ７．０６％ ０ ２７

，

４３６

，

７４６ ７．０６％

高管锁定股

１７６

，

２７３

，

３３０ ４５．３６％ ０ １７６

，

２７３

，

３３０ ４５．３３％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３

，

７２６

，

６７０ ４７．２７％ ０ １８３

，

７２６

，

６７０ ４７．２５％

三、股份总数

３８８

，

６３３

，

１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３８８

，

８５３

，

１４６ １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按新股本

388,853,146

股摊薄计算

,

公司

2014

年度每股收

益为

0.32

元

/

股。

六、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

388,633,146

股增至

388,853,146

股

,

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春生和吕莉夫妇在授予前

,

持有公司

60.34%

的股权

,

授予完成后

,

王春生和吕莉夫妇持有公司

60.30%

股权。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2015年 10月 1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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